
证券代码：688028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2025-027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2.88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2.66元/股（含）
●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5年6月17日（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7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23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7月29日、2024年8月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40）、《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7）。

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2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22.88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2024-056）。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
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2.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3,240,90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6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根据《回购报告书》，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
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
相应调整。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22.88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2.66元/股（含），具体的价格调整计算如
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现金红利）+配
（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根据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本
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
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虚拟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
股本=（151,095,000×0.22）÷151,997,828≈0.21869元/股。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2.88-0.21869）+0]÷(1+0)=22.66元/股（保留
小数点后两位）。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2,000万元、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 22.66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88.26万股，约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比例的 0.58%；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下限 1,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22.66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44.13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比例的 0.29%。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
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

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
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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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2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16

除权（息）日

2025/6/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7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5年5月15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2025年 5月 15日，公司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
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2.2元（含税），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至下一年度。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

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根据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本
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
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虚拟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
股本=（151,095,000×0.22）÷151,997,828≈0.21869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1869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16

除权（息）日

2025/6/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陈继锋、杨诺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
司暂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元，待其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
（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
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9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
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98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
定股息红利所得税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
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
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前款所称限售股，是指财税[2009]167号文件和财税[2010]70号文件
规定的限售股）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
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98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3821079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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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2025-026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876,740,672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1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60,278,507.52元，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不送红股。

2025年4月25日公司发布的《深圳燃气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
露公司总股本 2,876,740,540股，因“燃 23转债”发生转股，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提供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2,876,740,672 股，
公司应分配股份增加 132股。按照“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
额”的原则，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由 460,278,486.40
元(含税)调整为460,278,507.52 元(含税)，占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31.97%。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香港中华煤气投资有限公司、港华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中华煤气（深
圳）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在公
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0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
作日内划付至公司账户，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44元
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股股票（“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
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2014年颁布的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44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
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其现金红利
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60元。

本次权益分派除息后，公司可转债“燃23转债”转股价格由7.56元/股调整为
7.40元/股，2025年6月19日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燃气关于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3601139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2025-027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调整
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7.56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7.40元/股
●“燃 23转债”于 2025 年 6月 10日停止转股，2025年 6月 19日起恢复转

股
●“燃23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6月19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067

证券简称

燃23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2025/6/18

复牌日

2025/6/19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54号）同意注
册，公司于2023年7月27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总额为300,000.00万元可转债。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88号文同意，上述可转债于
2023年8月18日起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燃23转债”，债券代码“113067”。“燃23
转债”自2024年2月2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可转债的最新转股价格为7.56
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5年 5月 23日，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燃气”或

“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元(含税)。详细内容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燃气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6）

《深圳燃气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约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公司派送现金股利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

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规则，调整后的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由7.56元/股，变更为7.40元/

股，自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的除权（息）日起生效，即于2025年6月19
日生效。“燃23转债”自2025年6月10日至2025年6月18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期间停止转股，2025年6月19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06月10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6月10

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6月10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义安经济开发区南海路18号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贺贤汉
6、股权登记日：2025年06月03日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以及表决

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19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192,522,

90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8938%。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190,000,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1483%；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16人，代表公司股份

数 2,522,80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455％。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92,388,9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4%；

反对 127,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6,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88,9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6887%；反对 127,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695%；弃权6,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8%。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92,388,1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0%；

反对 12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5%；弃权 12,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88,1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6570%；反对 12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36%；弃权12,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4%。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192,388,2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0%；

反对 12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5%；弃权 12,
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88,2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6609%；反对 12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36%；弃权12,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55%。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92,392,6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3%；

反对 12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5%；弃权 8,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92,6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8353%；反对 12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36%；弃权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1%。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92,385,4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6%；
反对 131,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2%；弃权 6,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85,4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5499%；反对 131,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043%；弃权6,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7%。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192,348,8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6%；

反对 156,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2%；弃权 17,
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8,8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0992%；反对 156,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952%；弃权17,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55%。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192,345,6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9%；

反对 158,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2%；弃权 19,
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5,6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2.9724%；反对 158,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45%；弃权19,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31%。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192,23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0%；

反对 273,4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0%；弃权 17,
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3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8.4773%；反对 273,4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370%；弃权17,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7%。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192,366,5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8%；

反对 149,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5%；弃权 7,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66,5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8008%；反对 149,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38%；弃权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4%。

1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补充确认2024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均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2,386,2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816%；反

对12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72%；弃权13,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86,2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5816%；反对 12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72%；弃权13,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11%。

11、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192,386,8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3%；

反对 12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4%；弃权 14,
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86,8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6054%；反对 12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97%；弃权1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4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许德辉律师、华宇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

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
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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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分别于

2024年11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年12月9日召开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5年5
月 9日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公司对子公司增加
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安徽鸿翔建材有限公司等 17家子公司银行融资
提供担保总额度159.43亿元，具体担保额度明细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鸿翔建材有限公司

安徽金诺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涡阳县鸿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盛鸿建材有限公司

宣城市盛鸿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资 产 负
债率

高于70%

贷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小 计

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小 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担 保 金 额 ( 不
超过）

68,000.00

20,000.00

40,000.00

20,000.00

15,000.00

20,000.00

18,000.00

32,000.00

20,000.00

20,000.00

15,000.00

30,000.00

20,000.00

20,000.00

4,500.00

362,500.00

4,500.00

16,800.00

85,900.00

20,000.00

21,000.00

28,000.00

69,000.00

20,000.00

合肥鸿路建材有限公司

涡阳县鸿锦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

涡阳县盛鸿科技有限公司

涡阳县鸿路建材有限公司

低于70%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小 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冈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小 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小 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10,000.00

2,600.00

10,000.00

42,600.00

36,000.00

55,000.00

91,000.00

10,000.00

17,000.00

23,000.00

13,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000.00

133,000.00

42,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72,000.00

11,000.00

10,000.00

32,000.00

15,000.00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10,000.00

15,000.00

153,000.00

安徽金寨金鸿诺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金鸿纬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鸿鹄智创焊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

洛阳盛鸿金诺科技有限公司

颍上县盛鸿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金寨鸿路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总 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小 计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小 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1,000.00

53,000.00

20,000.00

20,000.00

114,000.00

20,000.00

20,000.00

25,000.00

10,000.00

20,000.00

95,000.00

20,000.00

80,000.00

32,000.00

20,000.00

132,000.00

21,000.00

20,000.00

20,000.00

10,000.00

10,000.00

81,000.00

50,000.00

21,000.00

35,000.00

106,000.00

16,000.00

1,594,300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21日，2025年4月18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5月12日，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路支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全资子公司安徽鸿翔建材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
供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4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 2025年 5月 21日
至2026年4月20日。

2025年 5月 13日，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约定为全资子公司涡阳县鸿路建材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最高
担保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2025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
14日。

2025年 5月 13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约定为全资子公司颍上县盛鸿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35,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2025年5月19日至2028年
5月18日。

2025年 5月 23日，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约定为全资子公司合肥鸿路建材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最高担
保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2025年5月12日至2027年5月11
日。

2025年5月29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濉溪路支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全资子公司颍上县盛鸿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融资业务
提供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21,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 2025年 5月 29
日至2026年5月28日。

上述担保事项与董事会审议的情况一致，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71.85亿元人民币，占最近一

期(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74.74%。
公司担保事项全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四、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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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